
超重箱保函

致 ： 达飞轮船(中国)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

RE ： 超重箱保函

        我司下列箱子内所装货物超过CMA规定的限重，特此

声明如下 ： 

我司愿承担自箱子进港到目的港交货为止，由货物超重引起的一切风险，后果及费用。

        。

        船名/航次 ：_MAERSK LEBU/1204_
        B/L            ：_NBXW021736_
        箱型/箱数 ：__1X20GP/22465KGS___
        货重/每箱 ：_____22465KGS___
        目  的  港  ：___MERSIN____
签名/盖章 ： 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期  ：_______________

